展会专利侵权纠纷调解
（摘自《专利行政执法操作指南》）

对于假冒专利行为查处，参见第3章的规定。对于专利侵权纠纷，展会专利保护可采用行政处理和自律处理两大模式，其中后者又分为调解和协议裁决。行政处理模式参见第2章的规定。展会采取专利侵权纠纷调解模式，可邀请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派人驻会。

5.1.1展会开展专利侵权纠纷调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5.1.1.1展会主办方与参展商签订参展合同中包括专利保护条款

展会主办方应当与参展商签订参展合同，通过合同形式在展会主办方与参展商之间建立了专利侵权纠纷的投诉、受理和调解的权利义务关系。参展合同应当包括以下主要专利保护条款：

（1）参展商应当遵守展会的专利保护规则；

（2）参展商应当接受展会专利投诉调解，拒绝配合调解的，展会主办方可以按照约定解除合同，取消参展资格；

（3）经展会专利投诉处理机构调解认为涉嫌专利侵权并禁止展出的参展展品，参展商拒绝采取遮盖、撤架、封存相关宣传资料、更换展板等撤展措施的，展会主办方可以按照约定解除合同，取消参展资格；

（4）在展会结束后应积极通过司法或其他途径寻求解决专利侵权纠纷，否则展会主办方不予受理参展商就同一专利权向同一被投诉人提出的重复投诉；

（5）展品被专利行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认定为侵犯专利权的，参展商拒绝采取遮盖、撤架、封存相关宣传资料、更换展板等撤展措施时，展会主办方可以按照约定解除合同，取消参展资格；

（6）与展会专利保护有关的其他内容。

5.1.1.2展会主办方设立专利投诉处理机构

展会主办方设立展会专利投诉处理机构，接受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投诉，对展会中发生的专利侵权纠纷进行调解处理。

展会主办方设立的展会专利投诉处理机构，依据参展合同的专利保护条款调解展会期间的专利侵权纠纷。其组成人员不得少于3人，可以从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专家库中选聘，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指派或者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5.1.2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派驻展会人员的身份和工作职责

展会调解专利侵权纠纷的主体为展会主办方，管理专利的工作部门派驻展会人员以“专家”的身份贯穿专利侵权纠纷受理和组织调解的全过程，主要工作职责是对投诉进行调查核实以及判定专利侵权与否。

5.1.3当事人

5.1.3.1投诉人

投诉人的资格参见第2章请求人的内容。

5.1.3.2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应当是参展商。

5.1.4投诉受理

5.1.4.1投诉人提交投诉材料

（1）专利侵权纠纷投诉请求书，必须载明被投诉的参展商名称及其展位号等基本信息以及涉嫌侵权的事实和理由，并有投诉人或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2）专利证书、专利法律状态证明、专利授权公告文本（提供原件核对）；

（3）专利权人居民身份证或单位工商营业执照（身份证提供原件核对，工商营业执照副本须加盖单位红章）；利害关系人以及外国或者港澳台投诉人的证明材料参见第2章请求人的内容；

（4）委托代理人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明（提供原件核对）。

5.1.4.2不予受理的情形

（1）投诉人提交的投诉材料不真实或者不齐全的；

（2）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之中，且无效的理由和证据充分的；

（3）专利权存在权属纠纷，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调解程序或仲裁程序中的。

（4）专利权已经终止或者专利权人正在办理权利恢复的；

（5）离闭展不足24小时提请投诉的。

5.1.4.3特殊情形

（1）对涉及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内部结构、产品制造方法以及其他难以判定的专利，可以要求投诉人提交证明涉嫌侵权的进一步证据。投诉人提交不出的，可以不予受理。

（2）投诉人在上届展会投诉过，本届展会再次就同一专利权针对同一被投诉人提出的重复投诉，除上届展会后投诉人已通过司法或其他途径寻求解决专利侵权纠纷外，可以不予受理。

5.1.4.4其他规定

（1）展会专利投诉机构仅受理当届会展举办期间发生在展馆内的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

（2）展会主办方可以要求投诉人提供保证。如恶意投诉给会展主办方或者被投诉人造成损失的,投诉人应当承担责任。

（3）展会举办期间发生在展馆内的专利侵权纠纷，应按展会规定的投诉程序处理，对不通过展会主办方擅自与涉嫌侵权方进行交涉而影响展馆秩序的人员，按违反展会场秩序管理规定处理。

5.1.5调查核实和现场处理

5.1.5.1文书制作

展会专利投诉处理机构接受投诉后，制作《涉嫌专利侵权处理通知书》、《专利投诉调查表》和《专利涉嫌侵权申诉登记表》。

5.1.5.2现场调查

展会专利投诉处理机构应当在受理投诉24小时内派出工作人员到被投诉人的展位进行现场调查、送达相关文书。检查的范围包括被投诉展位的全部参展展品，包括展品、展板、展台、产品及照片、目录册、视频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宣传资料。

工作人员可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文件，询问当事人，采用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调查。拍照时，首先要拍展位的整体情况，要求能看清展位号和参展单位名称；其次要拍涉嫌侵权产品，如果是发明和实用新型，要求拍摄产品的整体及产品的关键部位（结合权利要求书确定关键部位），如果是外观设计的，要求拍摄六面视图以及立体图；最后，要拍当事人及其证件。

5.1.5.3现场处理

5.1.5.3.1未发现的情形

如现场未发现涉嫌侵权行为的或者将涉嫌侵权产品经过对比后认为不侵权的，作“未发现”处理，同时应允许不构成涉嫌侵权的展品和宣传册继续展出。

5.1.5.3.2涉嫌侵权的情形

如现场认定涉嫌侵权，且被投诉人不能当场对被投诉涉嫌侵权的展品作出“不侵权”有效举证的，被投诉方应当立即采取遮盖、撤下展品等处理措施，不再继续展出侵权物品及宣传品。工作人员应填写《涉嫌专利侵权处理通知书》，并要求被投诉方签字确认。

被投诉人不遮盖或自行撤下侵权展品的，展会专利投诉机构可以作出予以撤展的处理，对涉嫌侵权的展品及宣传材料等予以暂扣。同时，工作人员应填写《涉嫌专利侵权处理通知书》，并要求被投诉方签字确认。

5.1.5.3.3特殊情形

（1）对涉及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内部结构、产品制造方法以及其他难以判定的专利，确实难以在展会期间处理的，可以终止调解过程，并告知投诉人。

（2）如被投诉人有抗辩资料，工作人员当场难以判断的，应提取涉嫌侵权产品样品，并将相关抗辩资料带回研究，必要时可以组织投诉人与被投诉人质辩，有确定结论后继续完成现场处理。提取的涉嫌侵权产品样品在现场处理完成后要及时归还。

（3）如投诉人对首次调查核实和现场处理不满意，展会专利投诉处理机构应再次派出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和现场处理。

5.1.6现场情况记载

工作人员应打印检查照片，并填写《专利投诉调查表》。对于重大和疑难案件，还应在《专利投诉调查表》中对涉嫌侵权产品与相应专利权的特征对比分析作详细记录。

5.1.7抗辩

5.1.7.1抗辩时限

被投诉人对被投诉的涉嫌侵权事项享有申辩、陈述等权利，对调查核实和现场处理情况享有知情权。被投诉人应当在被认定为涉嫌侵权后24小时内提出抗辩。

5.1.7.2抗辩理由

（1）权利用尽抗辩。

（2）先用权抗辩。

（3）现有技术抗辩。

（4）技术特征不相同抗辩。

（5）其他充分的抗辩理由。

5.1.7.3抗辩证据

包括但不限于：证明权属的文件，以及相关进出口海关单据、供货合同或协议、发票、检测检验报告、公开出版物（专利文献、教科书、杂志等）等有效证据。

5.1.7.4抗辩程序

（1）被投诉人填写《专利涉嫌侵权申诉登记表》，提出抗辩申请，说明抗辩理由，提交抗辩证据。

（2）展会专利投诉处理机构应指派专人负责抗辩程序。工作人员根据被投诉人的抗辩理由和证据进行对比分析，必要时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辨。对于同一个投诉人就同一专利权投诉多个被投诉人且均被认定涉嫌侵权的，如其中一个被投诉人提出抗辩并成立，不能据此认定其他被投诉人抗辩成立。

（3）如果抗辩理由成立的，应通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并允许被投诉人继续展出；如果抗辩不成立的，维持现场处理的结论，并通知被投诉人。同时，由负责抗辩程序的工作人员在《专利涉嫌侵权申诉登记表》上填写相关意见和结论并签名。

（4）如果抗辩理由不成立，被投诉人不服的，可以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再次抗辩。

5.1.8措施及责任

（1）对投诉内容涉及已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司法判决或裁定等，经判别认定属同一侵权事实的，展会主办方应当依法立即禁止侵权产品的展出。但被投诉人对被投诉的涉嫌侵权事项，仍然享有申辩、陈述等权利。

（2）对不配合检查工作的，或者同一展会同一展位已认定涉嫌侵权的展品再次展出的，展会主办方可以根据有关规定或者约定采取撤销参展商参展资格、封闭展位等相关措施。

5.1.9档案整理和归还物品

（1）展会结束后，展会主办方对所有投诉进行档案整理工作。一份完整的投诉档案，应包括：投诉人提交的投诉材料、《涉嫌专利侵权处理通知书》、《专利投诉调查表》、《专利涉嫌侵权申诉登记表》、被投诉人提交的抗辩证据和调查照片等。

（2）展会结束后，展会主办方通知相关被投诉人领回被暂扣的涉嫌侵权的展品及宣传材料等。
